
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环境保护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建设单位：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三门县沿海工业城兴港大道13号
项目性质：扩建

建设内容：利用企业现有土地，扩建1台150t/h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套建设1台15MW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本项目不包括热力管网及输电线路建设。项目建成后，全厂炉机规模为3×15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用1备）+1×CB15MW+1×B15MW。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表1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汇总
	环境要素
	序号
	名称
	坐标/m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距离/m

	
	
	
	X
	Y
	
	
	
	
	距厂界
	距企业厂界

	环境空气
	1
	佳岙村
	371855
	3200713
	居民
	约266户，871人
	环境空气二类区

声环境2类区
	N
	935
	1130

	
	2
	郑畔村
	371598
	3201131
	居民
	约245户，754人
	
	N
	1430
	1600

	
	3
	沿江村
	372353
	3200907
	居民
	约855户，2783人
	
	N
	1140
	1335

	
	4
	小岭下村
	371660
	3201824
	居民
	约321户，1000人
	
	N
	2170
	2360

	
	5
	三角塘村
	369865
	3200235
	居民
	约478户，1485人
	
	NW
	2160
	2340

	
	6
	沿赤中学
	370478
	3200939
	师生
	师生约2330人
	
	NW
	1935
	2150

	
	7
	沿赤中心小学分校
	370495
	3200638
	师生
	师生约880人
	
	NW
	1680
	1895

	
	8
	浅水湾小区
	370723
	3199788
	居民
	/
	
	W
	1160
	1340

	
	9
	规划小区
	370876
	3199808
	居民
	/
	
	W
	620
	820

	
	10
	钳口村
	370544
	3201652
	居民
	约364户，1018人
	
	NW
	2380
	2580

	
	11
	罗石村
	369863
	3201516
	居民
	约810户，2630人
	
	NW
	2980
	3180

	地表水
	1
	佳岙水库
	/
	地表水Ⅲ类区
	NW
	940
	1100

	
	2
	大郑水库
	
	
	N
	1600
	1800

	
	3
	沿江水库
	
	
	NE
	1090
	1220

	
	4
	附近河网水域
	
	
	SW
	40
	196

	
	
	
	
	
	E
	270
	370

	地下水
	1
	评价范围内地下水水质
	/
	地下水Ⅳ类功能区
	/
	/
	/

	土壤
	1
	厂界四周土壤
	厂界200m范围内无土壤环境敏感点
	/
	/
	/
	/

	声环境
	1
	厂界周边声环境
	厂界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
	声环境4a类区
	SW
	1
	1

	
	
	
	
	声环境3类区
	其余
	1
	1

	环境风险
	1
	佳岙村
	371855
	3200713
	居民
	约266户，871人
	环境风险可控
	N
	935
	1130

	
	2
	郑畔村
	371598
	3201131
	居民
	约245户，754人
	
	N
	1430
	1600

	
	3
	沿江村
	372353
	3200907
	居民
	约855户，2783人
	
	N
	1140
	1335

	
	4
	小岭下村
	371660
	3201824
	居民
	约321户，1000人
	
	N
	2170
	2360

	
	5
	三角塘村
	369865
	3200235
	居民
	约478户，1485人
	
	NW
	2160
	2340

	
	6
	沿赤中学
	370478
	3200939
	师生
	师生约2330人
	
	NW
	1935
	2150

	
	7
	沿赤中心小学分校
	370495
	3200638
	师生
	师生约880人
	
	NW
	1680
	1895

	
	8
	浅水湾小区
	370723
	3199788
	居民
	/
	
	W
	1160
	1340

	
	9
	规划小区
	370876
	3199808
	居民
	/
	
	W
	620
	820

	
	10
	钳口村
	370544
	3201652
	居民
	约364户，1018人
	
	NW
	2380
	2580

	
	11
	罗石村
	369863
	3201516
	居民
	约810户，2630人
	
	NW
	2980
	3180

	
	12
	海山村
	369063
	3199868
	居民
	约300人
	
	W
	2780
	2960

	
	13
	下洋墩村
	368944.45
	3201341.34
	居民
	约80人
	
	NW
	3350
	3530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区域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果，区域整体环境判定为达标区。

本项目将替代沿海工业城内现有的分散小锅炉，锅炉烟气排放标准更加严格，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有所削减。项目正常排放工况下，各污染物短期浓度最大贡献值占标率均小于100%。项目正常排放工况下，各污染物年均浓度最大贡献值占标率小于30%(项目评价范围均为大气二类区)。短期浓度叠加本底值后均可达到相应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同时本项目采用高效的燃煤锅炉烟气治理措施，区域内污染物可得到较大削减。总体上，本项目的实施对周边大气环境的改善能够起到明显的正效应作用。根据预测计算，项目废气无组织排放在厂界外无超标点，不设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2、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实施后，仅有少量酸碱再生废水纳管排放，其余生产废水经相应预处理后全部在厂区内回用。经分析，项目废水排放后不会对污水处理厂造成冲击负荷影响，也不影响纳污水体的水质现状。
3、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由污染途径及对应措施分析可知，项目对可能产生地下水影响的各项途径进行有效预防，在确保各项防渗措施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控制厂区内的废水污染物下渗现象，避免污染地下水。企业仍需加强日常管理和风险防范，切实做好地下水污染的源头控制及收集和处理工作，只要做好适当的预防措施，本项目的实施不会对地下水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4、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项目营运期间，采取必要的噪声防治措施后，西北厂界噪声预测预测值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其余三侧厂界噪声预测值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5、固体废物影响分析结论
在严格执行本次环评中提出的各项固废处置措施的基础上，本项目固废均能得到有效处理和处置，实现零排放，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6、土壤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工程分析，项目汞的排放浓度低于0.03mg/m3，排入大气环境的重金属Hg等污染物较微。经过大气沉降等影响，被土壤吸收的重金属将更少，故锅炉烟气对下风向的土壤环境影响有限。
综上分析，本项目建成后，通过采取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各污染物排放均可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维持在现有等级，因此符合维持环境功能区划原则。
四、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表2   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清单
	类别
	措施名称
	预期治理效果

	废气
	锅炉烟气
	严格控制燃煤含硫率，燃煤烟气采用低氮燃烧+SNCR-SCR联合脱硝+布袋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高效湿膜离心除尘除雾器处理工艺处理达标后，进现有烟囱（H=100m，(=3.7m）排入大气；控制逃逸氨排放浓度不高于2.5mg/m3。
	锅炉烟气排放达到《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7-2018)表1中II阶段规定的排放限值；逃逸氨排放浓度执行环发[2010]10号相关要求

	
	粉尘
	碎煤依托现有破碎楼，粉尘经现有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

	
	
	渣库、灰库、石灰石粉仓均依托现有，粉尘经现有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严格控制无组织废排放。煤库已设喷淋抑尘系统，以保证煤炭含水量，减少堆放、装卸过程产生的扬尘；煤炭输送采用密闭输煤栈桥，并在转运站等粉尘产生量较大处设置布袋除尘器；采用密闭罐车运输灰渣、石膏，装卸点洒水抑尘；及时清扫道路，并适当洒水。
	

	
	储罐废气
	采用密闭罐车运输氨水和盐酸，储罐与槽罐车配有加注管线。
	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

	废水
	脱硫废水
	经中和、絮凝沉淀预处理后回用于煤库增湿。
	纳管废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

	
	反冲洗水
	回用于净水站补充水。
	

	
	酸碱废水
	经酸碱中和预处理后，纳管排放。
	

	
	反渗透浓水
	排入锅炉排污降温池，回用于煤/灰/渣库增湿、输煤栈桥和地面冲洗用水等。
	

	
	锅炉排污水
	
	

	
	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
	回用于湿法脱硫工艺补充水。
	

	
	除尘除雾器冲洗废水
	在湿法脱硫系统内循环利用。
	

	固废
	危险废物
	废矿物油、废催化剂、废离子交换树脂、化验室废液和废试剂瓶分类收集，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均能做到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待鉴别废物
	脱硫废水物化污泥、废滤袋需进行危险废物鉴别，并根据鉴定结果合理处置。
	

	
	一般废物
	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外售综合利用。
	

	噪声
	总体要求
	选用先进的低噪设备，从声源上降低设备本身噪声。
	厂界噪声达到工业《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4类标准

	
	主厂房
	汽机主体、电动给水泵、疏水泵布置在隔声汽机间内（汽机房为砖混结构，四周墙体不设门、窗，并采用吸声材料），采取减振措施，汽机房顶部风机排风口加装消声器。
	

	
	
	一次风机、二次风机布置在锅炉间底层，安装通风散热型隔声罩；一次风机、二次风机、返料风、引风机的进、出风口安装消声器，风管采用岩棉+波纹型采钢板包扎。
	

	
	
	烟道与除尘器、锅炉接口处等，采用软性接头和保温及加强筋，改善钢板振动频率等降低噪声，管道须采取阻燃材料包孔，降低振动噪声。
	

	
	公用设备
	中间水泵布置在化水车间内，空压机布置在空压机房内，采用砖混结构，基础采取减振措施。
	

	
	其他要求
	锅炉放空、冲管等安装消声器，合理安排锅炉冲管时间，并通过媒体告知公众。
	

	
	
	为减轻煤及灰渣运输车辆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建议厂方对运输车辆加强管理和维护，保持车辆有良好车况，机动车驾驶人员经过噪声敏感区地段应限制车速，禁止鸣笛，尽量避免夜间运输。
	

	
	
	加强设备维护保养。
	

	其他
	地下水
	⑴从源头控制地下水污染。⑵设置污染防治分区，根据不同的污染分区，进行不同的防渗处理。⑶做好应急处置措施。
	防止对地下水造成影响

	
	风险事故
	⑴加强对设备的维修管理，使其在良好情况下运行，严格按规范操作，尽可能避免事故排放。⑵严格按照脱硫装置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控制好Ca/S比等操作条件，保证设计的脱硫效率。按规范在添加石灰粉脱硫，并建立台账备查。⑶布袋除尘器安装报警装置，及时更换，减少对区域环境空气的不利影响。⑷烟气排放口须安装在线监测仪并联网，同步监测SO2、烟尘、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一旦发现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可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符合风险防范措施的相关要求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本项目在企业现有厂区内实施，区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项目选址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区域工业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符合《三门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控制要求；符合污染物达标排放原则、总量控制原则、环境质量功能区划以及环保设施正常运行要求。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省、市的各项政策规范、各项规划、清洁生产水平要求；项目拟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符合相应的要求，采用生产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可满足项目供热范围内不断增长的集中供热需求，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

因此，在保证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原则。只要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和日常运行管理中，切实加强对“三废”的治理，认真落实本评价报告所提出的环保要求和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切实执行建设项目的“三同时”制度，做到日常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从环保角度而言，本次扩建工程的实施是可行的。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的对象、范围、期限和公众反馈意见的途径
1、征求公众意见的对象和主要事项

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将征求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等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众关心的主要环境问题、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意见或建议等。
2、征求意见的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等。
3、公众提出反馈意见的主要途径和期限

提出反馈意见的主要途径：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所留联系方式通过拨打电话、写信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也可向公示所在地单位或团体发表对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并委托公示所在地单位代为转达。相关意见将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调查报告中如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反映并落实。

征求公众意见时间：2020.11.19~2020.12.3。

公示形式：1、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站。2、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公示。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七、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

地址：三门县沿海工业城兴港大道13号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3958512221

2、环评单位
单位名称：浙江联强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71号帝凯大厦1幢4单元2102号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0571-22867280
3、项目审批单位
单位名称：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地址：台州市经济开发区白云山南路108号
联系电话：0576-88819790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20年11月19日
